附件1
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的暂行规定》
辽纪发〔2006〕24号
第一条  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及廉洁自律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领导干部包括：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副县（处）级以上（含副县处级）干部。
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型、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中型企业领导人员。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婚丧喜庆等事宜包括：领导干部本人及家庭成员（包括配偶、本人及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其配偶）的婚礼、丧葬、生日寿宴、乔迁新居、开业庆典、儿孙喜庆（出生、升学、留学、参军等）、职级晋升、工作变动、生病住院、出国（境）等事宜。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的礼品，是指礼物、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以及象征性低价收款的物品等。
第五条  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要保持和发扬清正廉洁、节俭办事、移风易俗的优良作风，反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严禁干扰和妨碍生产、生活、工作、交通等正常秩序，严禁侵犯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严禁借机敛财。
（一）婚礼事宜，严禁领导干部本人及家庭成员邀请或授意他人邀请其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外商和私营企业主以及其他与行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严禁收受其礼品、严禁动用公款、公物、公车。
（二）生日寿诞、乔迁新居、开业庆典、儿孙喜庆等事宜，严禁将宴请庆贺的范围扩大到亲属（指本人及配偶具有直接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以外，严禁收受除亲属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礼品。凡属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亲属的礼品也应拒收。
（三）工作变动、职称晋升，出国（境）等事宜，不得个人举办庆贺活动，不得收钱敛财。
（四）丧葬、生病住院等事宜，不得借机敛财。丧葬事宜不得搞封建迷信活动。
第六条  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须报告登记。办理婚礼等喜庆事宜（包括生日寿诞、乔迁新居、开业庆典、儿孙喜庆），事前10个工作日；办理丧葬事宜，事后10个工作日内，要将所办理的事项、方式、时间、地点、规模、用车以及其他需向组织说明的情况向本单位党委（党组）做出书面报告，同时由本级纪检监察机关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存入领导干部廉政档案。
对组织予以答复的事宜，要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第七条  领导干部在办理婚礼等喜庆事宜时，如出现与事前报告有变化的情况，要向事前所报告部门汇报。如有当时难以拒收的礼品，要按干部管理权限上交纪检监察机关。
第八条  各级党政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的监督检查。纪检监察机关要设立专项举报电话，对举报进行即时核实。对领导干部所报告的有关情况及检查核实情况，组织认为应当予以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在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中，领导干部要就执行规定情况做出说明，自觉接受监督。
第九条  对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不报告或不按规定如实报告的，受理部门应以诫勉谈话、指定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等形式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做出书面检查和补报。
对违反规定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侵犯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的，变相扩大规模等借机收钱敛财的，应当上交的礼品而没有上交的，要依据有关法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领导干部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规定收受礼品的，根据情节轻重，按规定给予领导干部相应的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对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所收礼品，一律收缴。
对不严格执行规定、渎职，致使本地区本单位领导干部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第十条  各市和省直各单位要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实施办法要有量化规定，要明确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的标准。省直各单位按所在地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省纪委、省监察厅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